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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行业保护标准 
                                              HJ/T ××××—200×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技术政策（试行） 
（征求意见稿） 

 
    
 
 
 
 
 
 
 
 
 
 
 
 
 
 
 
 
 
 
 
 
 
 
 
 
 
 
 
 
 
 
 
   XXXX－XX－XX 发布                                     XXXX－XX－XX 实施 
 

国家环境保护部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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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防治城镇污水处理厂产生的污水

污泥对地表水环境、地下水、土壤、大气等污染，引导并规范城镇污水处理

厂污水污泥处理、处置技术应用和发展，为相关管理和应用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和依据，特制订本技术政策。 

本技术政策为首次发布。 

本技术政策由国家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技术政策主要起草单位：清华大学、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国家

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本技术政策国家环境保护部2○○×年××月××日批准。 

本技术政策自2○○×年××月××日起实施。

本技术政策由国家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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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1 为引导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水污泥处理、处置及水污染防治技术发展，提高城镇污水处

理厂污水污泥处理处置水平，防治环境污染，促进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国家相

关法律、法规，制定本技术政策。

1.2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水污泥（以下简称污泥）系指在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水净化过程中产生

的初沉污泥、剩余污泥、消化污泥及其混合污泥等，不包括栅渣和沉砂池砂砾。

1.3 本技术政策适用于污泥的产生、贮存、处理、运输到最终处置全过程的管理和技术选

择，指导污泥处理、处置设施的规划、环评、设计、建设、验收、运行和管理，并引导相

关产业的发展。

1.4 城市应在城镇总体规划和环境保护规划的指导下，制定与污泥处理处置相关的区域性规

划和专项规划，合理确定污泥处理处置方式、设施布局和规模，保障最终的安全处置。 

1.5 城镇污水处理厂是污泥处理、处置实施的责任主体污泥处理处置设施应与城镇污水处理

厂同时规划、同时建设、同时投产使用。

1.6 城市污泥处理技术应与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工艺和污泥最终处置工艺选择相结合，

优先选用可从源头上达到污泥减量化和稳定化的污水处理工艺。应本着因地制宜、技术可

行、设备可靠、规模适度的原则，确定最佳的污泥处理处置和综合利用方式。

1.7 污泥处理、处置工艺应按照“减量化、稳定化、无害化”原则，加强污泥处理处置的全

过程管理，并在坚持“安全、环保”的原则下，实现污泥的综合利用，回收和利用污泥中的

能源、氮磷等资源物质，达到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的目的。

1.8 鼓励以政府采购为主导的土地利用，鼓励多种形式的综合利用；在具备经济条件、污

泥热值条件和土地资源紧缺的地区可采用污泥焚烧技术；限制性的采用各种形式的污泥填

埋和污泥农用。

1.9 鼓励污泥处理处置和综合利用技术的创新和科技进步，鼓励开发和应用新的污泥处理、

处置技术和设备，推动污泥处理处置和综合利用的基础研究、技和设备的开发、示范应用

研究。提倡投资多元化、运营市场化和设备技术标准化和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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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污水处理和污泥处理 

2.1 应按照源头削减和全过程控制原则，将污水处理工艺选择与污泥处理处置技术选择相结

合，根据污泥最终处理处置工艺对污泥性质和用途的要求，选择合适的污水处理工艺。中

小型城镇污水处理厂宜优先选用具有污泥减量化和稳定化功能的污水处理工艺。 

2.2 城镇污水处理厂应在污泥产生、贮存和处理各工艺单元设置计量装置，计量污泥的产生

量和稳定化程度，并对出场污泥建立良好的监测和记录制度。 

3 运输和贮存 

3.1 运输 

3.1.1 污泥运输前应先进行减量化和稳定化处理，鼓励采用密闭式机械管道、车辆和船舶运

输，尽快淘汰敞开式运输方式，防止因暴露、洒落或滴漏，造成环境二次污染。 

3.1.2 污泥运输应实行许可证制度，运输车辆或船舶的运输路线、时间、装卸地点须获得相

关城市行政管理部门的批准。 

3.1.3 各级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对污泥转运的全过程实施监督管理，并建立城镇污水处

理厂、污泥运输单位和接收单位的联单制度，记录保留至少 3 年。 

3.2 贮存 

3.2.1 城镇污水处理厂应将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可贮存不低于 10 天额定脱水污泥产量贮存设

施，并设立厂外的临时或永久性贮存设施和场所，上述设施应纳入污水处理厂设计范围，

与相关技术文件一并报环保行政主管部门。 

3.2.2 污泥贮存设施或场所应采取封闭或半封闭措施，防止臭气对周边大气环境造成影响，

并应采取措施防止因污泥和渗滤液渗漏、溢流而污染周围环境及地下水。必要时宜设有渗

滤液和臭气的收集及处理设施。 

3.2.3 严禁向国家划定污泥临时贮存和最终处置场所以外的地面水体、沿岸、山谷、洼地、

池塘、河滩及溶洞等区域排放污泥。 

4 污泥处理 

4.1 在污水处理单元操作过程中产生的污泥通过减容、减量、稳定以及无害化的过程称为污

泥处理。污泥处理工艺单元主要包括污泥浓缩、脱水、消化（厌氧消化和好氧消化）、堆肥、

干化等工艺过程。 



 5

4.2 大中型污水处理厂宜选用连续式重力浓缩池，小型污水处理厂选用间歇式重力浓缩池，

采用生物除磷污水处理工艺的污水处理厂选用气浮浓缩或浓缩脱水一体机等处理污泥。 

4.3 城镇污水处理厂出厂污泥应经过脱水处理，脱水污泥含水率应<80％。鼓励选用和开发

高效、节能和环保的脱水技术和设备。 

4.4 大、中型城镇污水处理厂应优先选用厌氧消化工艺处理污泥，产生的沼气宜优先考虑

综合利用；有条件进行土地园林利用的小型城镇污水处理厂可优先考虑选用好氧堆肥处理

工艺。 

4.5 污泥热干化工艺宜选在就近可持续稳定获得余热热源的地方，如：污泥消化池、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厂、火力发电厂、水泥厂等，利用其废热、烟气余热作为干化热源。不宜单独

设置污泥干化设施，也不宜选用优质一次能源作为热源。城镇内不宜采用自然干化技术。 

5 污泥处置 

5.1 土地利用 

5.1.1 污泥的土地利用前须经稳定化和无害化处理。土地利用主要包括园林、绿化、林业、

垃圾填埋场覆盖土和土壤修复及改良等(不包括污泥农用）。 

5.1.2 应根据不同地域的土质和土壤承载力、不同植物习性等确定合理的施用范围、施用量、

施用方法和时间，并应采取措施防止污泥土地利用对环境造成的二次污染。 

5.1.3 污泥提供单位、运输单位、施用场地所有方、施用人员和当地的环境主管部门应采取

联单制记录对施用污泥的性质、施用时间、施用量、施用场地等，各方应保存记录至少 3

年。 

5.1.4 相关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须选取合适的监测项目对施用污泥的土壤、施用地区的地

下水和施用土壤上生长的植物进行长期跟踪监测。  

5.2 污泥农用 

5.2.1 污泥农用须进行场地环境影响评价，并经相关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通过后方可

执行。污泥处置方须和污泥施用者签订相关合同，污泥农用产生的短期或长期负面影响由

污泥处置方负责。 

5.2.2 污泥农用前须经过稳定化和无害化处理，污泥中有机物降解率和卫生指标需符合国家

有关标准, 没有达到稳定化的污泥不允许进行污泥农用。并应特别注意污泥中重金属的含

量，污泥中任何一种重金属含量超标时，均不得进行农业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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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污泥宜作为基肥进行农业利用，污泥的施用量应控制在安全施用量之下，污泥不宜在

作物生长或收割季节进行农业利用。 

5.2.4 污泥施用区域应建立严格的施用、管理、检测和监控体系，相关主管部门应定期监测

区域内的土壤、地下水、地表水、作物等相关指标，保障污泥农用安全性，促进农业的可

持续发展。 

5.3 填埋 

5.3.1 污泥混合填埋作为一种过渡性处置措施，国家将逐步限制污泥混合填埋；土地资源充

足、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中小型城镇污水处理厂的污泥可选用填埋处置，填埋前污泥应经过

稳定化处理，并达到填埋场对污泥质量的要求。 

5.3.2 有条件的地方，可建设污泥专用填埋场，污泥可通过掺入矿化垃圾、粘土和石灰等对

其进行改性。污泥专用填埋场设计时需应考虑封场后的生态恢复，经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检

测、论证和审定后鼓励将经充分稳定的污泥开采进行土地利用。  

5.3.3《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技术政策（试行）》（征求意见稿）在不具备建设污

泥专用填埋场条件时，污泥可与城镇生活垃圾在城镇生活垃圾填埋场混合填埋。采用的污

泥填埋场应具有达标验收的渗滤液处理装置和沼气利用系统，否则需与污泥填埋项目同时

设计、同时施工和同时验收。污泥用作垃圾填埋场日覆盖土须进行改性，并符合垃圾填埋

场覆盖土的质量要求。 

5.4 焚烧 

5.4.1 已有或规划建有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城镇应优先考虑污泥与城镇垃圾混合燃烧或利

用其余热建立污泥干化焚烧烧装置；鼓励利用水泥生产窑等大型工业炉窑、燃煤火力发电

厂的余热建立污泥干化焚烧装置；鼓励利用水泥窑炉掺烧、燃煤热电厂混合焚烧等探索研

究，污泥掺烧和混合焚烧烟气排放须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5.4.2 超大型城市、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城市和国家重点城市的大中型城市污水处理厂，

污泥中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较高的城市污水处理厂可采用污泥干化焚烧工艺。 

5.4.3 污泥焚烧厂选址应符合当地城镇建设总体规划和环境保护规划的规定，符合国家和当

地的环保要求，并通过环境影响评价确定。应优先考虑就近原则，在污水处理厂内建设焚

烧设施，中小型污水处理厂可考虑在稳定获得热源的企业附近建设焚烧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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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污泥干化焚烧厂应优先考虑就近利用稳定、可靠余热作为污泥干化处理的热源，限制

使用优质一次能源作为污泥干化热源。 

5.4.5 焚烧炉渣须与烟气净化设备收集的飞灰分别收集、贮存和运输。鼓励对焚烧炉渣进行

综合利用，飞灰需经危废鉴别后确定处置方法。 

5.5 综合利用 

5.5.1 鼓励采取多种形式的综合利用方式来处置和消纳污泥，鼓励小型污水处理厂以掺混的

方式制砖、制陶粒以及其它形式的污泥综合利用。鼓励大中型污水处理厂的污泥焚烧残渣

与水泥厂和热电厂混掺燃烧制造水泥制品。 

5.5.2 在综合利用前，污泥须进行稳定化和无害化处理，没有进行无害化处理的污泥，应避

免与人体的直接接触。 

6 其它 

6.1 各级政府应针对污泥堆肥、综合利用等产品制定包括政府采购、费用补贴等相关优惠

政策，解决污泥堆肥和综合利用等产品出路问题。 

6.2 鼓励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引导社会资金参与污泥无害化、稳定化、资源化的处理处置，

政府行业主管部门、价格主管部门根据本地区的项目投资成本、投资收益率等相关因素确

定污泥处理处置合理价格，保障投资者合理收益。 

6.3 各级政府须制定污泥处理处置收费机制，可通过污水处理费、财政补贴等多种途径落

实污泥处理处置费用，确保污泥处理处置厂能够长期、稳定地正常运营。 


